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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行政區臨時居留申請書  

行 政 長 官  閣 下 

 1  申請人的個人資料 
姓   名  性 別  

出生地點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婚姻狀況  職 業  國   籍  

父    親  母   親  

 
現居住於 

 

不論屬新申請、續期 
或家團成員申請 

申請人均須在此處 
貼上寸半的近照 

 
照片直向長度為 4.5cm 

橫向長度為 3.5cm 

旅行證件  編 號  簽發日期 /    / 

簽發實體  有效期至 /    / 

簽發日期 /    / 居留權證件 
(如適用) 

 編 號  
有效期至 /    / 

根據第 3/2005 號行政法規第一條之規定，申請澳門特別行政區臨時居留。 

 2  請指出申請之依據 (並在相應的空格填上“  ＂符號) 

□ 投資計劃  □ 重大投資 

□ 管理人員 □ 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 
只選 

一項 

□ 購買不動產 

 2.1  
是否根據第 3/2005 號行政法規第五條之規定，申請惠及家團成員。 
□ 是 (請指出人數             並填寫家團成員表格)  / □ 否 

身份資料及申請依據是否有變更  2.2  

此 欄 
僅 供 
續 期 
惠 及 
申 請 
填 寫 

□ 無 

□  有 (請指出變更之內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申請人的簡歷 

 3.1  從事的業務 

任職時間 
曾/現任職的公司名稱及地區 職位 / 工作性質 每年收入 

由 至 

     

     

     

     
 

請根據本申請書第 11 點“填表指南＂之要求，並以正楷或打印方式

填寫申請書，同時須確保本頁所申報的各項資料均為完整及正確。 
申請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年      月      日

 

檔案編號 (由本局職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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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學歷及專業資格 (如適用) 

就讀時間 
曾/現/將就讀的教育機構名稱 國家 / 地區

由 至 
學歷/專業資格 

     

     

     

     

 4  重大投資或投資計劃請提供 貴公司以下資料 

中 文  

葡 文  
公 司 

名 稱 
英 文 

公司成立日期  公司業務範圍  

公司註冊資本  申請人股份  

 4.1  過去兩年或計劃兩年在本澳投資額 

項目 第一年/         年 第二年/          年 合 計 

有形固定資產    

無形固定資產    

投放總額    

 4.2  過去兩年或計劃兩年需聘請本地員工數目 

第一年/         年 第二年/          年 合 計 
 

   

 5  管理人員及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請提供下列資料。 

僱用合約有效期 
現/將在本澳任職的公司名稱 職位 工作 / 業務性質 薪酬(月薪) 

由 至 

      

      

 6  購買不動產 

 6.1  無需貸款購買不帶任何負擔，且價金不低於澳門幣一百萬元的不動產。 

□ 已完成確定性分層登記 
不動產的性質 

□ 未完成確定性分層登記 — “樓花＂ 

物業標示 
不動產的地址 

(請特別指出大厦名稱) 

登記/購買 

價值 

登記/購買 

日期 

按揭金額 

(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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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銀行存款資料 (如適用) 

 6.2.1  資金來源狀況 (從外地匯入本澳銀行記錄或同等效力文件) 

國家/地區 銀行名稱 戶口帳號 金 額 

    

    
    

 6.2.2  在本澳信用機構 (銀行) 的定期存款資料 

不低於澳門幣五十萬元，且不帶任何負擔的定期存款。 

定期存款的起止日期 
本澳銀行的名稱 

由 至 
存款期 

現時定期 

存款金額 

     

     
     
     

 6.3  申請人具備的學歷 (如適用) 

□ 具有高等專科或等同高等專科學位 □ 大學學歷 或以上 

□ 僅具高中或等同高中學歷者，必須符合下列其中一個條件。 

□ 有具澳門特別行政區永久居留權的直系血親親屬或旁系血親三親等內親屬 

□ 具備不少於兩年經營商業企業或在商業企業擔任高級管理職務的經驗 

只選 

一項 
 

□ 
為設於澳門特別行政區的商業企業的擁有人或屬公司的商業企業的不低於百分之五十一的公司資本 

的擁有人 

 7  申請人擬在澳門特別行政區 

 7.1  從事的業務  

 7.2  臨時居留的理由  

 8  刑事記錄 

閣下及家團成員是否曾在澳門特別行政區或其他國家/地區因違法行為被定罪或受到行政處罰？ 

如是，請註明並提交有關的文件。 

□  是 

□  否 

姓名 違法行為的詳情 時間 地點 處罰 

     
     
     
     

是否曾在本局申請臨時居留許可？ 
如是，請提供下列資料。 

□ 是 
□ 否 

申請檔案編號  9  

/ 

申 請 

是 否 

批 准 

□ 是 

□ 否 

申 請 

依 據 

□ 重大投資      □投資計劃 

□ 管理人員/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 

□ 購買不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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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更新日期 2006/12/20 
 

 

 10  申請人之聲明 

(1) 本人已知悉自提交申請之日起直至臨時居留許可存續期間,均須遵守第 3/2005 號行政法規及其他法律法規的規

定。 

(2) 本人在此聲明，在遞交臨時居留申請前已詳閱澳門貿易投資促進局 (以下簡稱“貴局＂) 派發的“申請臨時居

留指引＂。且根據第 3/2005 號行政法規提出臨時居留許可申請，在申請表格內所填報的內容及向 貴局所提交

的一切文件 (包括文件所載之內容) 均屬真實，如有與事實不符者，本人願承擔相應的法律責任，同時本人明

白虛假聲明屬刑事犯罪。 

(3) 本人鄭重聲明，除已提交之刑事記錄證明文件外，本人及家團成員在澳門特別行政區及其他國家/地區並無刑事

紀錄，否則願承擔一切法律責任。 

(4) 本人同意  貴局就處理是項申請向任何實體查詢本人的資料。 

(5) 本人授權所有政府部門或機構及其他半官方機構，向 貴局提供為處理是項申請所需的任何記錄或資料。同時

本人同意為處理是項申請而將本人的資料發給有關的政府機構及當局。 

(6) 本人根據第 3/2005 號行政法規在澳門特別行政區所作的任何投資由始至終純屬個人的決定，當中若有任何損

失，概與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無關。 

(7) 對按照第 3/2005 號行政法規的規定提出的臨時居留許可申請作出的決定，無論申請所依據的理由為何，均屬行

政長官的自由裁量權。因此，本人明白即使申請文件齊備，行政長官仍有絶對權力作出批准與否的決定。 

(8) 本人知悉，如在申請待決期間請求將申請惠及家團成員，將導致審理申請的時間延長。 

(9) 本人承諾，當本人或家團成員獲發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後，立即向  貴局提交該證之副本以作存檔。 

(10) 本人承諾於申請期間或申請獲批准後，保持居留許可申請獲批准時被考慮的具重要性的法律狀況。如法律狀況

消滅或出現變更，將於法律狀況消滅或變更之日起計三十日內以書面方式通知  貴局，否則臨時居留許可會被

取消。 

申請人及其家團成員身份狀況以及用作申請臨時居留許可的申請依據均為上述法律狀況，其中身份狀況的變

更，例如離婚、事實婚狀況變更或子女被收養等情況；而申請依據的變更，例如不動產類別的業權狀況變更或

五十萬澳門元定期存款變更、管理人員或具特別資格的專業技術人員類別的工作合同存續、職位/任職公司的變

更，以及投資計劃或重大投資類別的投資狀況變更等情況。 
 

 11  填表指南 

(1) 以投資計劃或重大投資為申請依據，請詳細填妥本申請書第 1、2、3、4、7、8、9 點之內容，並附上相關的證

明文件。 

(2) 以管理人員或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為申請依據，請詳細填妥本申請書第 1、2、3、5、7、8、9 點之內容，

並附上相關的證明文件。 

(3) 以購買不動產為申請依據，請詳細填妥本申請書第 1、2、3、6、7、8、9 點之內容，並附上相關的證明文件。

(4) 屬續期申請或家團成員申請，若以投資計劃或重大投資為申請依據者，請詳細填妥本申請書第 1、2、3、4、7、

8 點之內容；若以管理人員或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為申請依據者，請詳細填妥本申請書第 1、2、3、5、7、

8 點之內容；若以購買不動產為申請依據者，請詳細填妥申請書第 1、2、3、6.1、7、8 點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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